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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会议” ）没有否决

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2日下午2:5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4年11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4年11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197号甲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王德成

6．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2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97,469,8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8256%。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806,855,8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1977%。 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24,

005,0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62%；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1,082,850,8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15%。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23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90,613,9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6279%。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23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90,613,98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79%。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具

体表决结果详见后附《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销售柴油机及相关

产品、原材料及提供劳务、技术相关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潍柴集团” ）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采购柴油机及相关

产品、原材料及接受劳务、技术相关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关联）

公司销售传动零部件、相关产品及提供劳务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关联）

公司采购传动零部件、相关产品及接受劳务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司销

售汽车、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发动机、发动机零部件及相关产品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关联）公司采购汽

车、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发动机、发动机零部件及相关产品以及接受相关服务等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潍坊）燃气动力有限公司采购气体机、气体机

配件、接受劳务及相关产品及服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时，关联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由两名股东代表进行了计票，一名监事代表、一名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及北京

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进行了监票。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兴高、姚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

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单位：股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是

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向潍柴重机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销售柴油机及相关

产品、原材料及提供劳

务、技术相关服务等关

联交易的议案

总计 1,874,919,213 1,870,697,840 99.7749% 3,347,594 0.1785% 873,779 0.0466%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1,874,619,213 1,870,397,840 99.7748% 3,347,594 0.1786% 873,779 0.0466% -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792,068,411 788,113,227 99.5007% 3,347,571 0.4226% 607,613 0.0767% -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082,850,802 1,082,584,613 99.9754% 23 0.0000% 266,166 0.0246% -

2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向潍柴重机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采购柴油机及相关

产品、原材料及接受劳

务、技术相关服务等关

联交易的议案

总计 1,874,919,213 1,870,577,464 99.7684% 3,410,994 0.1819% 930,755 0.0496%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1,874,619,213 1,870,277,464 99.7684% 3,410,994 0.1820% 930,755 0.0497% -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792,068,411 787,992,927 99.4855% 3,410,971 0.4306% 664,513 0.0839% -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082,850,802 1,082,584,537 99.9754% 23 0.0000% 266,242 0.0246% -

3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向陕西法士

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附属（关

联）公司销售传动零部

件、相关产品及提供劳

务服务等关联交易的

议案

总计 3,297,469,833 3,293,357,348 99.8753% 3,122,306 0.0947% 990,179 0.0300%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1,874,619,213 1,870,506,728 99.7806% 3,122,306 0.1666% 990,179 0.0528% -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214,619,031 2,210,772,747 99.8263% 3,122,271 0.1410% 724,013 0.0327% -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082,850,802 1,082,584,601 99.9754% 35 0.0000% 266,166 0.0246% -

4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向陕西法士

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附属（关

联）公司采购传动零部

件、相关产品及接受劳

务服务等关联交易的

议案

总计 3,297,469,833 3,293,198,960 99.8705% 3,255,894 0.0987% 1,014,979 0.0308%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1,874,619,213 1,870,348,340 99.7722% 3,255,894 0.1737% 1,014,979 0.0541% -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2,214,619,031 2,210,614,347 99.8192% 3,255,871 0.1470% 748,813 0.0338% -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082,850,802 1,082,584,613 99.9754% 23 0.0000% 266,166 0.0246% -

5

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公

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国

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附属（关联）公司

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

及相关产品、发动机、发

动机零部件及相关产品

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等关

联交易的议案

总计 1,874,919,213 1,870,803,828 99.7805% 3,167,594 0.1689% 947,791 0.0506%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1,874,619,213 1,870,503,828 99.7805% 3,167,594 0.1690% 947,791 0.0506% -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792,068,411 788,219,227 99.5140% 3,167,571 0.3999% 681,613 0.0861% -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082,850,802 1,082,584,601 99.9754% 23 0.0000% 266,178 0.0246% -

6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向中国重型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关联）公司采购

汽车、汽车零部件及相

关产品、发动机、发动机

零部件及相关产品以及

接受相关服务等关联交

易的议案

总计 1,874,919,213 1,870,465,628 99.7625% 3,473,834 0.1853% 979,751 0.0523%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1,874,619,213 1,870,165,628 99.7624% 3,473,834 0.1853% 979,751 0.0523% -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792,068,411 787,881,027 99.4713% 3,473,811 0.4386% 713,573 0.0901% -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082,850,802 1,082,584,601 99.9754% 23 0.0000% 266,178 0.0246% -

7

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公

司及其附属公司向潍柴

（潍坊）燃气动力有限

公司采购气体机、气体

机配件、接受劳务及相

关产品及服务关联交

易的议案

总计 1,874,919,213 1,838,977,898 98.0830% 34,932,676 1.8632% 1,008,639 0.0538% 是

其中：中小投资

者

1,874,619,213 1,838,677,898 98.0827% 34,932,676 1.8635% 1,008,639 0.0538% -

境内上市内资股

（A股）

792,068,411 756,393,361 95.4960% 34,932,577 4.4103% 742,473 0.0937% -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1,082,850,802 1,082,584,537 99.9754% 99 0.0000% 266,166 0.0246% -

备注：本次股东大会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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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19� � � � � � � �转债简称：世运转债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世运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第七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2日

●赎回价格：101.3027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24年12月3日

●最后交易日：2024年11月27日。 截至2024年11月22日收市后，距离11月27日（“世运转债” 最后

交易日）仅剩3个交易日，11月27日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最后转股日：2024年12月2日。 截至2024年11月22日收市后，距离12月2日（“世运转债” 最后转

股日）仅剩6个交易日，12月2日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世运转债”将自12月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17.59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

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合计101.3027元/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

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公司特别提醒“世运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面临的投资损失。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相关规则，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4年9月27日至2024年10月28日，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7.59元/股的130%（即22.87元/股），根据公司《广

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

相关约定，已触发“世运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世运转

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世运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世运转债” 按照

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公司已于 2024年10月29日披露了《世运电路关于提前赎回

“世运转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号），公司已于2024年11月14日披露了《世运电路关于实施

“世运转债”赎回暨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明确有关赎回程序、价格、付款方式及时间等

具体事宜。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

体“世运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世运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

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股票自2024年9月27日至2024年10月28日， 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17.59元/股的130%（即22.87元/股），已满足“世运转债” 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4年12月2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世运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3027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1.5%；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1月20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年12月2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1.5%×317/365=1.3027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3027=101.3027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 101.3027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1.0422元人民币（税

后）。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

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

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居民企业，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 101.3027元人民币（税前），其债券利息所

得税自行缴纳。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

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止， 对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

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 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

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1.3027元人民币（税前）。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世运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世运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各项事项。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4年12月3日）起所有在

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世运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4年12月3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世运转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

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4年11月22日收市后，距离11月27日（“世运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3个交易日，11月27日

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4年11月22日收市后，距离12月2日（“世运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6个交易日，12月2日为

“世运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4年12月3日起，公司的“世运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4年11月22日收市后，距离11月27日（“世运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3个交易日，11

月27日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12月2日（“世运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6个交易日，12月2

日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世运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如投资者持有的“世运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 赎回登记日收市后， 未实施转股的 “世运转债” 将全部冻结， 停止交易和转股， 将按照

101.3027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世运转债”将在上交所摘牌。

（四）因目前“世运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2024年11月22日收盘价为171.085元/张）与赎回价格

（101.3027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世运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相关规则，注意投资风险。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0-8911371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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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古汉中药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增资标的公司名称：古汉中药有限公司

2、增资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

3、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一、增资事项概述

（一）增资事项基本情况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古汉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药公司” ）增资人民币2500万元,增资完成

后中药公司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16000万元，公司仍持有中药公司100%

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向全资子公司古汉中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中药公司增资人民币25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增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古汉中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0079688025X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7年1月18日

注册资本 13,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文戈

注册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罗金桥1号（雁峰区工业项目集聚区）

经营范围

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食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食品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

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

品添加剂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持股100%

是否为失信执行人 否

中药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1,901,707.32 675,353,111.80

负债总额 204,829,339.39 236,132,608.53

净资产 457,072,367.93 439,220,503.27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3,430,465.31 304,874,842.26

净利润 17,501,864.66 28,593,382.64

三、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增强中药公司的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有利于解决

其发展的资金需求，促进其更快、更好的发展，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对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2、增资后，中药公司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发生变

更，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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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

于2024年11月15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4年11月22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参加表决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古汉中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5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古汉中药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古汉中

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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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屋顶分布式

光伏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根据公司能源业务发展战略规划，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发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发展新能源” ） 拟利用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果子熟了生产车间厂房屋顶投资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项

目（以下简称“项目” ）。 项目规划直流侧装机容量约7.28MWp，交流侧装机容量约6MW（以施工设计

为准），静态总投资约2,475.20万元。

2、果子熟了（湖南）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果子熟了” ）作为项目房屋产权所有方，为

项目建设、运营无偿提供厂房屋顶。 湖南发展新能源作为项目投资、建设、运营方，负责投资建设光伏电

站及运营维护，享有电费等投资收益。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自发自用”部分电量结算

电价为0.5元/kWh。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果子熟了（湖南）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议案》， 并授权经营层办理本次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果

子熟了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相关后续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项目建设以及后续运营管

理等。 表决结果为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4、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屋顶分

布式光伏项目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名称 果子熟了（湖南）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龙头铺街道迎宾大道与规划四路交叉口西南100米3-A101

法定代表人 陈淼

注册资本 200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果子熟了（深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饮料生产；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生物饲料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新兴

能源技术研发；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制造；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

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生物质能技术服务；3D打印服务；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科普宣传服务；货物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果子熟了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

2、项目规模：规划直流侧装机容量约7.28MWp，交流侧装机容量约6MW（以施工设计为准）；

3、建设地点：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云龙大道与云霞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的自有产权建筑物屋顶；

4、项目模式：采用“自发自用，余量上网”模式；

5、项目期限：包括建设期和运营期，建设期约4个月（具体进度以实际施工进度为准），运营期25年；

6、投资规模：工程静态总投资约2,475.20万元；

7、资金来源：20%自有资金、80%银行贷款；

8、需履行的审批手续：尚需获得电网接入意见。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子公司投资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事项，符合公司“做强做优能源核心业务” 战略发展需

要，有利于扩大公司能源业务规模，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存在电价下调、发电量及消纳不及预期、持续经营等风险。 公司将加强项目风

险管理和监控，及时防范及化解各类风险，以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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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

11月15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4年11月2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5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人数为5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果子熟了（湖南）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项

目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1）。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12� � � �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24-59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袁汉源先生外的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取得袁汉源先生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的相关说明。

一、概述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4月24日、2024年5月22日

分别召开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各所属子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4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包括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押、质押等。

上述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各金融机构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金额、授信及保证

期间等最终以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结果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 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

资、担保金额为准，授信敞口额度及担保额度期限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袁汉源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与金融机构授信融资相关的授信、借款、

抵押、质押、担保合同、凭证等法律文件并办理有关融资和担保业务手续，授权期限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司八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15号、2024-28号）。

二、进展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陕西明德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明德源

物业” ）向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学城支行申请5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两

年，本次融资业务由公司为明德源物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前述融资业务所涉担保均不构成关联交易，担

保金额均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陕西明德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19732966W

3.成立日期：2000年07月12日

4.住 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南二环西段金叶家园A座

5.法定代表人：袁小勇

6.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0.00元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服务评估；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

务派遣）；家政服务；公共事业管理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日用电器修理；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电子、机

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装卸搬运；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

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健身休闲活

动；专业设计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

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明德源物业资产总额1,074.71万元，负债总额319.8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754.83万元，营业收入973.51万元，利润总额131.2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3.07万元。（已经审

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明德源物业资产总额1,215.97万元，负债总额235.7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980.24万元，营业收入771.65万元，利润总额237.2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25.40万元。 （未经审

计）

（二）保证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业务涉及的《保证担保合同》已签署，具体内容如下：

1.债权人：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学城支行

2.保证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陕西明德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主债权本金：50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53,779.05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5.93%；公司连续12个月累计担保余额为131,738.31万元，约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2023年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73.6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

讼的担保。

四、备查文件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保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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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建工” 或“公司” ）2016年度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简称“员

工持股计划” ）所持公司股份已于近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完毕。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经上海建工董事会、股东大会、职代会审议通过，上海市国资委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以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式实施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于2017年2月28日，向“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养

老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一上海建工” 非公开发行350,830,083人民币普通股（A

股）。 相关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36个月（详见公司于2016年7月23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建工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二、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

2020年2月28日， 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养老企业员工

持股计划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一上海建工” 所持公司股票417,487,799股（因公司实施2016年度利

润分配，股票数量相应增加）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

海建工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6））。

三、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近日，公司收到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417,487,799股公司

股票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全部出售完毕。

根据《上海建工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相关规定，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最终标的股票一次性或分批次出售结束后，员工持股计划终止并清算。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3日

股票代码：600421� � � � � � � � � �股票简称：华嵘控股 编号：2024-044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11月

22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1月19日以电子邮件、通讯等方式通知全体

董事及与会人员。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梁辉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

理的议案》。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刚先生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模具、模台业务，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总

收入为7663.14万元(未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75.16万元(未审

计)，目前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不足3亿元且净利润为负，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可能。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3日

附件：王刚简历

王刚，男，1968年出生，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学士、管理科学专业硕士。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 先后任职于司法部中国律师事务中心、中远物流集团、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物流工程中心、上海张

江射频识别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商格科技有限公司、北软数智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等单位。

截至本公告日，王刚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 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

件。

证券代码：003012� � � � � �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4-096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回购

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20,000万元（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

披露回购方案后五个交易日内， 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

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 现将上述股东截至2024年11月18日的相关持股情

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利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379,778 30.18

2 佛山华盛昌陶瓷有限公司 162,000,000 13.95

3 宁波市鸿益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482,100 11.67

4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292,367 3.04

5 HSG�Growth�I�Holdco�B,Ltd. 33,933,743 2.92

6 宁波客喜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500,800 2.02

7 广东裕和商贸有限公司 18,000,000 1.55

8 徐州旭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28,700 1.18

9 罗思维 12,944,795 1.12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090,106 0.96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利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379,778 30.18

2 佛山华盛昌陶瓷有限公司 162,000,000 13.95

3 宁波市鸿益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482,100 11.67

4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喆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292,367 3.04

5 HSG�Growth�I�Holdco�B,Ltd. 33,933,743 2.92

6 宁波客喜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500,800 2.02

7 广东裕和商贸有限公司 18,000,000 1.55

8 徐州旭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728,700 1.18

9 罗思维 12,944,795 1.12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090,106 0.96

注：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未在前十名股东中列示，截至2024年11月18日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为34,220,0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95%。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498�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2024-066

转债代码：110062� � � � � � � � � � �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4.6亿元（含4.6亿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计算）， 在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循环使用， 并将根据工程进度提前安排归还募集资

金，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

2023年12月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的《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二、募集资金归还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及资金需求，公司前期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归还情况如下：

截至2024年11月21日，公司已将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600570� � � � � � �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2024-081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24年11月5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7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

12月修订）》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24年11月19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

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393,743,087 20.79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4,256,237 7.62

3 蒋建圣 36,166,686 1.91

4 周林根 33,660,748 1.78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27,127,276 1.43

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4,937,171 1.32

7 彭政纲 19,500,000 1.03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503,530 0.98

9 刘曙峰 15,774,732 0.83

10 吕强 15,047,132 0.79

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因此公司前十大股东与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一致。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3日


